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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车“在押违章”

是一次“司法跑偏”

□李英锋

2013 年 10 月，江西九江修水县法院

在审理一起经济纠纷案中， 扣押了被告方

一辆路虎越野车。 近日，当事一方发帖称，

这辆至今仍遭扣押的路虎， 自 2014 年 1

月 2 日起到 11 月 28 日， 竟出现多达 24

条违章记录。 （据 1月 8日人民网）

被法院扣押的越野车竟然肆无忌惮地

多次违章，真是离奇又荒唐。违章意味着车

辆的开封动用，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第 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财产

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财产措施时，应当妥

善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当事人、负责

保管的有关单位或个人以及人民法院都不

得使用该项财产。 显然， 不管出于什么原

因，越野车的“在押违章”都背离了法治要

求，都是一次“司法跑偏”。

修水县法院先是给出了模糊的“维修

论”，被网友批评得一塌糊涂，九江中院继

而又进一步对“维修论”作出了解释，初步

承认了违规行为的存在，然而，这种解释依

然让人存疑，让人难以满意。

实际上， 修水县法院的相关办案法官

是存在违法动用在押车辆嫌疑的， 也就是

说， 路虎车有可能是被法官们自己开出去

“维修”了。 修水县法院凭什么来排除自己

“维修”在押车辆的嫌疑呢？ 能不能拿出令

人信服的证据？

退一步讲， 即便真是法官违规把路虎

车交给原告方去维修， 并放任了原告方对

车辆的长期使用， 问题的性质恐怕也不仅

仅限于这些表象，我们不禁要问，路虎车在

由法官交给原告方时到底有没有故障？ 到

底需不需要维修？ 法官与原告方是否达成

了“假维修之名，行动用之实”的默契？如果

这种默契存在，在背后有没有某种交易？

再者， 对于被封存的财产， 有法律规

定，有制度要求，也有管理的流程，可是，在

原告方对车辆的“维修”需求面前，相关的

法律、 制度和流程以及相关的内部监督为

何都形同虚设？ 如果没有车辆反常密集的

“在押违章”， 如果没有另一方当事人的举

报，如果没有舆论的监督，路虎车是否还逍

遥地处于“维修”状态？那么，造成这种反常

现象的到底是个别法官的违规， 还是修水

县法院某些领导的领导责任、 监督管理失

职，抑或是一些法官的集体责任？而对查封

扣押财产的管理机制是否存在漏洞？

笔者以为，要查清这些问题，不能依靠

修水县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自己查自己人，

应该有法院系统之外的监督部门介入调

查，比如，当地纪委、检察院等部门，这些部

门做出的调查会更全面，更彻底，更客观，

更有公信力，更让人放心。 同时，各地各级

法院都该对越野车“在押违章”现象进行反

思，引为镜鉴，举一反三地查找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全面规范和完善，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强

化监管责任，确保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工

作在法治轨道内运行。

“轧死政府埋单”？ 官方不能沉默

□黄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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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房管、 税务部门出房产新政，直

系亲属房产过户时， 交易价格可以自己决

定。 换言之，直系亲属房产过户产生的税费

可以减少。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

郑州一套 92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由父母过户

给子女， 如今只需交几十元， 可以少交近 9

万的税。 （据 1月 7日《大河报》）

作为国人的传统思维之一，家业相承可

谓合情合理，但当这种合情合理遭遇到政策

上的直系亲属过户也要交税，这不免让人难

以接受。 由此郑州市所推出的房产新政，大

大减少了直系亲属间的过户税费，切合民众

的期待，可谓颇得人心。

新政虽好，但还要法理撑腰。 合情合理

是否就一定合法呢？ 恐怕未必，从立法法角

度来说，“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基本

制度只能由法律制定”， 换言之就是税收只

能通过全国人大或其委员会的制定方可实

施，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税收法定。 而之

所以这样规定，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地方滥用

税收立法权，导致地方与民争利；第二方面

还在于保持国家税种及税法的统一，防止经

济杠杆出现偏移。

由此， 倘若该政策只是郑州市房管、税

务部门的一时“任性”，虽然能获得公众纷纷

点赞，但在没有法理支撑之下不免变成无力

的一声“娇喘”。 而以下法律问题更随之而

来：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

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属于无效合同，那

房产交易双方的降低实际价值是否会归于

无效？ 同样，倘若该政策被否定，遗漏的税费

要求追缴，相关的法律责任谁人承担？ 当然，

实践层面的问题难免更多，笔者也不惮以最

坏的恶意来推测国人：一者，为避免税费，房

产交易双方是否可以假结婚呢？ 二者，子女

关系也可以做文章，因为根据收养法，养父

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

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而收养三代以内同

辈旁系血亲可以不受诸多限制，那问题就来

了，各种收养关系的认定和解除，是否又会

成为新漏洞呢？

好政策需要理由吗？恐怕还是要的，没有

法律保障的利益想必其行不远； 而没有配套

制度的任性，更难免成为不法者的牟利之道。

复旦投毒案

司法过程的

范本意义

□刘雪松

很少有一个命案的审理，能够像复旦

投毒案的审理过程一样如此引人关注。 1

月 8日上午，上海高院对被告人林森浩故

意杀人上诉一案公开宣判，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林森浩

死刑判决将报请最高法院核准后定夺。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这应

该是林森浩人生命运中最后的结果。

复旦投毒案，关于林森浩该死该活，

舆论已经“审判”过无数次。 无论是煽情

之词，还是痛恨之切，两种几乎构成极端

的评判，已经较过很多次劲。 这也是今天

这个驳回上诉的结果宣布之后，舆论把持

了应有的淡定的重要原因。

一个案件， 能够允许讨论到这种程

度，无疑是法治的很大进步。事实证明，传

说中的“舆论审判”，并没有干预审判应有

的公正。 这无论是复旦学子的集体信、还

是“杀人偿命”的坚持者，无论是林家奔波

的求原谅、还是黄家拒不接受的求原判。

可以说， 司法机关在这次长达一年多的

“舆论审判”中，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司法自

信。

很多年来， 对于重大案件的审理审

判，司法部门向来讳莫如深，对于舆情的

反应更是如临大敌。 复旦投毒案，并没有

太多地阻止舆论情绪特别是网络情绪的

宣泄，基本处于放开的状态。 这种司法自

信，既来自对于秉公办案的司法自信，更

来自于对舆论监督、舆论评价的公开态度

和包容态度。

事实证明，那种唯恐网络情绪影响司

法公正的说词，理由是相当苍白的。 很长

一段时间以来， 民众公开讨论案情的意

见，往往被视作提前定罪，舆论审判更是

成为一条莫须有的红线。 民众说该杀，舆

论管制就说你来势汹汹未审先判；有人说

不该杀，舆论管制就说你有为犯罪嫌疑人

开脱之嫌。 公民被要求的“神圣职责”只

有———以自己的言行支持法院依法办法。

事实上，这种对于舆情的惶恐态度，

不仅透露了司法机构对于把持法律天平

的脆弱和不自信，也将民众的知情权、言

论权拒在了法律的门外，更阻拦了民众对

于司法程序的监督。 近年来纠正的冤假

错案，其实都可以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态

中找到深层次的原因。 回过头来看，关门

办案本身所造成的对法治的伤害，已经是

无法估量的。

全民围观、全民评判的复旦投毒案，

不论对施害者还是被害者来说，都是一种

利好， 更是法治进步带给整个社会的利

好。复旦投毒案审理过程中，各种证据、证

人、证词，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包括社会

中很多人看来显得有些荒唐的辩方证词，

都能够被允许成为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

都能够置于舆论的监督下以事实为依据，

充分体现了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

复旦投毒案的司法过程也证明，让所

有民众都能站在完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

精准地运用法律的尺度发表意见，至少在

当下来说，还是个过高的期待。 但这并不

表示达不到这个境界，公民就没有评判权

和议论权。 那种以为民众在法庭外围的

议论必定影响司法人员对案件的正确判

断、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说词，是毫无法

律的自信可言的，本身也是对法律赋予民

众权利的另一种剥夺。

近年来公开审理的、包括复旦投毒案

在内的热点案件，已经为依法治国的司法

实践，开拓了更加透明、自信与公开的范

本，倘若再以“舆论审判干预司法”来堵舆

论的口子， 司法的公正就很难自圆其说

了。 （据光明网）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Ⅱ04版）

1 月 7 日， 安徽省六安市三十铺镇猴枣

树村几位村民与开发商发生纠纷， 该村妇女

李中平站在挖掘机履带前阻止机器开走，就

在民警和村干部现场调解时， 挖掘机手李超

跳进驾驶室，大声呵斥道：“再不走就轧死你！

……轧死你由政府埋单！ ”话刚说完，挖掘机

径直朝李中平轧过来， 她躲闪不及小腿被轧

在履带下。目前，开挖掘机的男子已被警方控

制。 （据 1月 8日《安徽商报》）

当着警察和村干部的面， 挖掘机手竟敢

强行启动挖掘机，轧伤挡在前面的村民，此等

罔顾百姓生命、 漠视国法尊严的戾气令人发

指。肇事者受到法律制裁当属咎由自取。值得

追问的是，一个受雇于他人干活挣钱的主，何

以如此口吐狂言、胆大妄为，其匪气、霸气、牛

气到底从何而来？尤其是那句“轧死你由政府

埋单”的狠话，更让人疑问重重：究竟是唬人

的大话，还是心存底气的实言？

追溯纠纷发生的缘由， 村民的诉求合理

显而易见：挖沟的耕地并不属开发商的土地；

上游污水下来势必污染村民的鱼塘； 鱼塘补

偿未决开发商便强行施工等等。 但尽管“占

理”，还是未能阻止村民受伤的悲剧。 开发商

将肇事者的伤人举动归咎于其因收入受损而

“情绪激动”所为，无非是为了撇清自己对挖

掘机“开不走”应负的责任。 毕竟车主收入减

少并非出自自身的原因。

据了解， 事发后当地政府已派专人处理

善后；督促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案件当事人；责

令开发商全额垫付伤员救治费用， 并向受伤

群众赔礼道歉； 当地派出所也已将肇事者控

制，并着手伤情鉴定、案件调查、按程序依法

处理。 一切来得按部就班、顺理成章，颇有对

治下权益维护、 案件查处和违法必究的责任

担当味道。 令人遗憾的是，肇事者那句“轧死

你由政府埋单”的狂言，似乎被当地政府有意

无意地“遗忘”了，官方对自己被“泼脏水”未

作积极回应，显然属不该发生的疏漏。

既然已经被媒体曝光于社会， 此事便具

有了“公共”的属性，其对真相的追寻探究也

遂不再仅属当地的“内部事务”，官方对“政府

埋单”的置若罔闻，无助于自证清白和形象维

护，只会刺激舆论的好奇与猜忌。 比如，肇事

者拉大旗作虎皮的狐假虎威； 政府与开发商

可能存在相互勾连、 权钱交易的隐秘内幕之

类。 真相姗姗来迟，只会让谎言传播，政府公

信受挫。

其实，只要稍具法理常识的人，都不会对

“轧死你由政府埋单” 的无知昏话轻易上当，

但抛出政府做“靠山”的言行却极易勾起公众

的联想。 在一些地方政府尚未摆脱土地财政

的语境下，强拆事件的屡禁不止，开发商的恃

钱任性， 都难脱与地方政府存在的千丝万缕

的联系。无论是政府立于台前还是藏于幕后，

权力的影子都势必伴随开发商左右。 没有政

府的放任或默许，开发商的牛气必然会收敛。

政府理直气壮地言明实情， 不仅可以击碎谎

言、 澄清自身， 或会有助事件处理和风波平

息。 对于真相披露和危机公关， 沉默未必是

“金”。

过户定价“任性”，也要法理“撑腰”

□张玉胜

院士去行政化更要去利益化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 1 月 1

日启动， 这是自 2014年 6月两院院士大会

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年轻化、取消

部门遴选、 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

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加院士增选， 用意

很明显， 就是向近年来院士遴选中的行政化

倾向开刀，这当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要真

正解决院士评审中的行政化问题， 一方面要

推进我国教育和学术领域全面去行政化改

革， 建立以学术为本的学术评价管理和评价

体系。 另一方面，则要推进院士去利益化，剥

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各种利益， 让院士回归学

术荣誉。 （据《羊城晚报》）

跟帖表扬违纪官员在宣传什么

7 日上午，陕西媒体人“秦岭听溪”在微

博上发布了宝鸡市凤县人大主任王传中违规

操办儿子婚礼被处分的消息。 凤县外宣办官

方微博“凤县宣传”跟帖评论称，“他是一个正

直、朴实、实干的人”———

官员被中纪委作为反面典型通报， 地方

反而不吝褒奖之词， 虽不能说是抵制处分决

定和通报，却清楚地表明对是非、曲直缺失起

码的原则立场。若是不能做到严格要求、从严

监督官员， 恐怕对官员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及

时、严肃查处，也让人有所担心了。 这样的现

象，背后清楚地暴露出个别地方“老好人”的

官场伦理有一定市场，理应坚守的制度伦理、

纪律伦理、法治伦理则被忽视。（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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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人没商量

网络已成为当今交

友的一种新方式， 然而，

阴暗的敛财行为也伴随

其中。酒吧和“酒托女”合

谋设下骗局，将人“钓”入

消费陷阱，200 多元购

进的红酒，在酒吧或咖啡

厅里卖 3880元。全国各

地此类事件频发，处置中

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公安

和工商部门都显得“刚

性”不足。 （据新华社）

漫 议


